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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年 1月 7日 1 9时左
右，因为广场舞噪音问题，王
某某酒后与栾某某等人发生
了争执，其间王某某上前摔
打胡某某的电动车并打了栾
某某的左耳朵一拳，之后王
某某到付某某的诊所内摔坏
诊所办公桌上一个计算器。

当天，安丘市公安局接到
栾某某报案后立即立案，2月6
日呈请延长办案期限一个月。
当年2月24日鉴定机构出具栾
某某伤情为轻微伤的鉴定意见

书，安丘市公安局分别于2月27
日、3月6日向王某某、栾某某送
达这一鉴定意见书。2014年8月
12日，安丘市公安局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王某某处
以行政拘留十二日、罚款五百
元的行政处罚。12月19日，安丘
市公安局向王某某送达该处罚
决定书。王某某不服，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安 丘 市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王某某涉案行为已构成
寻衅滋事，《治安管理处罚

法》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
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
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
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
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
了 查 明 案 情 进 行 鉴 定 的 期
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
期限。”在这起案件中，安丘
公安局于 2 0 1 4年 1月 7日受
理，2月6日呈请延长办案期
限一个月，2014年2月24日进
行法医鉴定，2014年2月27日
向王某某送达鉴定意见书，

扣除鉴定的时间，安丘市公
安局于2014年8月12日作出
处罚决定书已超过规定的办
案期限，属于程序违法。而涉
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
确，对王某某的处罚适当，并
未增加王某某的额外负担、
损害王某某的合法权利，如
撤销该处罚决定有损行政法
治秩序，因此判决确认安丘
市公安局程序违法，但不撤
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

省高院发布“民告官”典型案例

车车被被扣扣，，公公安安不不处处理理被被判判不不作作为为

办案超期，被判程序违法 >>

曹某某是潍坊市平安消防
工程有限公司的职工。2013年4
月17日，他在工作时突发脑出
血倒地，入潍坊市中医院治疗。

潍坊市中医院证明，曹某
某因突发意识不清半小时入
院，颅脑CT显示右侧脑出血，
蛛网膜下腔出血。曹某某术后
病情危重，于当天无自主呼
吸，双侧瞳孔散大，处于脑死
亡状态，已无生存希望，但应
家属要求继续维持治疗,但已
没有生存希望，2013年4月25

日，院方与家属协商后，家属
同意放弃治疗，当天21：20，曹
某某被宣布临床死亡。

平安公司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昌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以曹某某临床死亡时间超
过法定48小时为由作出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书，对曹某某不予
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李某某、
平安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昌邑市法院经审理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

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
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鉴于我国法律目前对死亡标
准的判定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再结合《条例》保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这一立法精神，应当作
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

这起案件中，可以确认曹
某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
突发疾病被送入医院当天即
处于脑死亡状态，无生存希
望。对此，在目前我国法律未
对死亡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

定的情况下，人社局作为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对曹某某
送医当天是否已脑死亡进行
调查核实，以确定曹某某是否
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
伤的情形，人社局以临床死亡
时间超过48小时为由作出不
伤认定结论，属于认定事实不
清，且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不
当，依法应予撤销。

因此法院判令人社局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
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48小时内脑死亡，是否视同工伤 >>

48小时内脑死亡，是否视同工伤？办案超期，程序是否违法？29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5年第四季度“民告官”典
型案例，其中有行政不作为案、行政处罚案、工伤认定案等，被告既有一级政府，也有公安局、人社局等行政机关。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这起案件是涉及行政行为程序轻
微违法应如何裁判的典型案例。”，省高
院行政庭副庭长侯勇分析，行政行为程
序违法一般应当予以撤销，但行政程序
轻微违法并不当然导致行政行为无效
或被撤销，而应根据行政行为实体结果
的正当性、程序的独立价值、行政相对
人的权益受损程度、程序目的等因素予
以综合裁量。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规
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
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法院判决确认
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本案的判决既有利于督促行政机
关依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又实质性解
决了本案争议，同时还兼顾了行政效
率原则，避免形成累诉。

法官说法：

程序轻微违法

不导致行政行为无效

侯勇分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
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
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中，原告与工伤
认定机构对职工死亡时间的确定有不
同认识，虽然《工伤保险条例》也未明确
脑死亡的是否视同工伤，但职工脑死亡
时其死亡已经具有不可逆性，家属要求
继续维持治疗符合道义原则，实践中适
用《工伤保险条例》时也应当从保护职
工合法权益角度考虑，作出既符合法律
规定，又符合情理的解释。

法官说法：

脑死亡时死亡

已经不可逆

2014年8月11日，张庆某驾车带着岳母
赵某某去张立某处调解家庭纠纷。但因家
庭纠纷没能调解达成一致，张立某将张庆
某的车辆扣留并把车轮卸掉了两个。

为这，张庆某多次打电话报警或通
过12345热线报警，平阴县公安局接到报
警后派人员前往了解案情，之后告知张
庆某，案件属家庭矛盾纠纷，可以通过向
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但没有
就张立某扣车并将两个车轮卸掉的行为
性质作出认定及处理。张庆某不服，向法
院提起诉讼。

平阴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平阴公安
局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
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的法定职责。张立某强行扣留张庆某
车辆的行为，侵犯了张庆某的财产权。张
庆某无力制止不法行为的侵害，只能求

助于公安机关，而通过法律化解矛盾，是
健康、有序的社会解决纠纷的基本手段。
张庆某的岳父母家与张立某家之间存在
家庭纠纷，张庆某与张立某并无家庭纠
纷存在，公安局以该纠纷属家庭矛盾纠
纷不予处理，属认定事实不清。

张立某的行为扰乱了张庆某正常的
生产、生活秩序，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
性，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平阴
公安局以张庆某与张立某之间存在家庭
纠纷为由，对张立某的扣车行为不作处
理，实际上是鼓励张立某通过私力救济
的方式解决矛盾。

因此，平阴公安局对张立某的扣车
行为不作处理，属于不履行保护公民财
产权法定职责的不作为行为，因而判决
平阴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张庆
某的报案作出处理。

家庭纠纷，公安就能不处理？

侯勇表示，本案是涉及行政机关行政不作为的典型案例。“行政不作
为与乱作为都是行政行为违法的具体表现”，公安机关无正当理由拒不履
行法定职责即属违法，这起案件中，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履行保护公民财产
权的法定职责，以制止违法行为，避免行政相对人财产损失的扩大，而不
能以当事人之间存在民事纠纷为由拒绝履行相关法定职责。

法官说法：

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法定职责就属违法

平阴县公安局局长张庆林（后排左三）曾出庭应诉“民告官”案。（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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